
1 

证券代码：300305         证券简称：裕兴股份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1-055 

江苏裕兴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补充回复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江苏裕兴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于 2021

年 6 月 8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发出的《关于对江苏裕兴薄

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》（创业板关注函【2021】第 250 号）（以下简

称“《关注函》”）。公司于 6月 18日对相关事项进行了回复并在中国证监会

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相关公告。 

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，公司现对《关注函》之《事项 2》补充回复

如下： 

事项 2、请说明金诺瑞呈、建新万和、北京人济、上海佳信自持有你公司

股份以来的股份权益变动情况，并结合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

说明是否触及权益变动相关披露要求，是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如否，请

补充披露。 

【回复】 

（一） 金诺瑞呈、建新万和、北京人济、上海佳信持有公司股份以来的股

份权益变动情况 

根据《行政处罚决定书 6 号》《行政处罚决定书 7 号》、中国证券登记结

算有限责任公司定期下发的《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前 N 名明细数

据表》（以下简称“股东名册”）及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申

请获得的金诺瑞呈及其一致行动人 2018年 10月 11日至 2021年 6月 11日期间

的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》数据，公司对金诺瑞呈及其一致行动人自公司上

市以来持有公司股份的（主要）股份权益变动情况进行补充和更新，如附件一。 

（二） 存在触及权益变动相关披露要求且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

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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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行政处罚决定书 6 号》《行政处罚决定书 7 号》及附件一《金诺瑞

呈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（比例）情况表》数据所示，结合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

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金诺瑞呈及其一致行动人存在下列触及权益变动相关披露

要求且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的违法违规行为： 

1、金诺瑞呈及其一致行动人首次构成一致行动关系，持股比例为 13.51%，

达到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5%，未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且在权益变动报告书披

露前未停止交易。 

2、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达到 5%后，金诺瑞呈及其一致行动人 2019 年 3 月

11 日的持股比例为 18.88%，增持公司股份的比例达到 5%，未披露简式权益变

动报告书且在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前未停止交易。 

3、金诺瑞呈及其一致行动人 2019 年 3 月 14 日的持股比例为 20.28%，超

过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20%但未超过 30%，未披露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。 

4、金诺瑞呈及其一致行动人 2018 年 10 月 16 日、2018 年 10 月 30日、2019

年 1 月 17 日、2020 年 11 月 10 日等持股比例的变动，触及持有公司已发行股

份 5%后买卖公司股份的比例每增加或者减少 1%的权益变动情形，未予以披露。 

根据《行政处罚决定书 6 号》《行政处罚决定书 7 号》，北京人济总裁章

熠与刘天凛于 2018年6月左右通过口头商议形式，就刘天凛先生买入公司股票、

共同增加表决权等方面达成一致，双方构成一致行动关系，此时一致行动人合

计持有公司 13.51%的股份。2018 年 10 月 11 日开始，刘天凛控制使用建新万和

开立的证券账户买入公司股票；2019 年 3 月 11 日开始，刘天凛控制使用金诺

瑞呈开立的证券账户买入公司股票。自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后，金诺瑞呈及其一

致行动人最高持股比例达到 24.77%，最低持股比例为 13.52%。截至 2021 年 6

月 10 日，金诺瑞呈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比例为 19.90%。 

截至本补充回复出具日，金诺瑞呈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提供相关的权益变动

披露文件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江苏裕兴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 年 6月 24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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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金诺瑞呈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（比例）情况表 

 

 

序号 
股东

名称 

持股比例（%） 

上市

时

2012 

2015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

3/30 4/30 5/29 12/29 10/10 10/16 10/30 11/2 12/7 12/18 12/28 1/11 1/17 1/25 3/11 3/14 6/12 12/31 9/7 11/10 12/31 5/28 6/4 6/10 

1 
北京

人济 
13.50 10.13 10.04 10.06 10.10 10.10  10.10  10.10  10.10  10.10  10.10 10.10  10.10  10.10  10.10  10.10  12.49 13.74 13.74  13.74 13.74 13.74 13.74  13.74 

2 
上海

佳信 
4.55 3.41 3.38 3.39 3.41 3.41  3.41  3.41  3.41  3.41  3.41 3.41  3.41  3.41  3.41  3.41  3.41 3.41 3.41  3.41 3.41 3.41 3.41  3.41 

3 
金诺

瑞呈 
- - - - -  - - - - - - - - - 0.47  1.87  3.68 3.68 3.68  2.99 2.96 3.04 2.00  1.14 

4 
建新

万和 
- - - - -  1.35  2.67  2.86  0.69  0.02  1.03 2.72  1.65  2.76  4.91  4.91  4.07 3.94 1.90  1.46 1.59 1.61 1.61  1.61 

合计 18.05 13.54 13.42 13.45 13.51 14.86  16.17  16.36  14.20  13.52  14.54 16.23  15.16  16.27  18.88  20.28  23.65 24.77 22.72  21.60 21.70 21.79 20.75  19.90 

 

注：北京人济和上海佳信 2015 年 4 月 30 日至 2018 年 10 月 10日期间持股比例的变动是由于公司总股本变动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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